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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当代大学生法律素养教育的四点原则 ①

郭新杰
（六盘水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学系，贵州 六盘水５５３００４）

摘　要：大学生法律素养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当代大学生的法律素养不但有利于他们的
成才成功，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要条件。在具体的法律素养教育中，我们应该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重点

让当代大学生树立起法律信仰，培养的内容应该贴近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同时关注其法律思维方式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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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宣部和教育部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设置方
案一直都是我国大学生法律教育的“指挥棒”，影响它的

产生和发展走向，因此依据中宣部和教育部思政课设置

方案来探索我国当代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教育就具有针对

性和必要性。我国现行的思政课设置方案是２００５年制定
的，所以又简称为思政课设置的０５方案。该方案对原来
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门课程进行了合并，组合

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方案对新课程的要求是

“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帮助学生增强社会

主义法制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

遇到的实际问题。”依据新课程的要求，结合我国法治建

设实践，我们认为当代大学生法律素养教育应该坚持四

点原则。

１　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为指导
现代文明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法治文明，现代社会

背景下的人都有“法律人”角色，法律和法治是现代人生

活的一部分，内在于现代人的生活生存之中。纵观人类

历史的发展，法治是人类在目前阶段所能做出的最合理

选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方

略，勾画出法治国家的美好蓝图。１９９９年，全国人大通过
了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写入宪法。党的十八大更是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

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未来进行政治建设和政

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法治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

共识，也成为中国人民的坚定选择。

但是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它有自身

特定的内涵。在这种背景下，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

法治理念教育就是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

件。因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精

神和灵魂”［１］，是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其它法治的本质所

在，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优越性和先进性的体现。而当

代大学生是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拥有较高的科

学和人文素养，寄托着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希望，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代。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法

治理念教育尤为重要。

首先，当代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其行为走向对整

个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果整个社会能够从这个

掌握着时代先进知识、具有较高素养的群体身上看到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重大意义，对整个国家的社会主

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深入无疑具有推动作用。另外，大学

只是这个群体成才的“孵化器”，他们的真正实践活动将

在社会中进行。在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建设中，他们在

大学里所受到的教育以及人格素养都将影响着他们以后

的社会工作实践，如果他们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理

念，他们将会沿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坚定地走下去，不动

摇，否则就有可能“蜕化”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蛀虫”，影响

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近年来在校大学生和社会上高

学历人才犯罪案例的急剧上升就是一个明证。

其次，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对他们的自

身成长也是必要的。未来的社会是法治的社会，法律关

系是人与人之间的重要关系。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生活在

真空中，都要与他人进行各种交往，法律作为“定纷止争”

的准绳，对这些关系的调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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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成功成才离不开对法律规范的遵守。只有牢记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一个人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法

律和社会主义法治事业，从而自觉地在社会主义法治下

成才成功。

２　以树立法律信仰为重点
信仰是心灵的属性，它是心灵的自觉产物。主体通

过社会生活的亲身体验和感受，从而对某种事物或价值

产生尊崇、依赖、信任和敬畏，这就是信仰，它是一个人在

内心所树立起的观念体系。具体到法律信仰，它是“指社

会主体基于对社会生活公平正义的理想和要求，通过对

人性和社会生活的科学分析和理性选择，形成的对社会

法的现象的信任感和依归感，以及对法的神圣感情和愿

意为法而献身的崇高境界。”［２］法律信仰对社会主义法治

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法律信仰的形成是实现法治的思想基础。法

治的实现离不开人们对法律的信赖和尊崇，从而在内心

上敬畏法律。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律只有被信

仰，它才是“法律”，才能发挥自己的功能，伯尔曼也曾说：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３］。新中国成立

后，改革开放前，我国也有法律，有许多的法律制度，但是

由于人们对法律不信任，法律在人们心中没有地位，没有

神圣感，人们也不尊重和敬畏法律，在人治思维严重时，

公检法机关都被“打烂”，无法正常运行，结果带来了整个

社会的失序状态。法律存在是一回事，人们是否信仰法

律又是一回事，而只有人们形成了对法律的信仰，法治的

实现才有坚实的基础。古希腊罗马是西方法治思想的源

头，在这个源头上，法律信仰已初步形成。苏格拉底之死

虽然是一个法律上的悲剧案件，但苏格拉底之死却昭示

了法律信仰的意义，对西方以后的法治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面对公民大会的不公正判决，苏格拉底选择

了接受而不是逃跑。苏格拉底之死除了警示审判机构在

进行审判时必须审慎，避免不公正判决的产生外，同时也

教育人们，一旦选择了信仰法律，就得维护法律的尊严，

甚至不惜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

其次，只有形成法律信仰，人们才能坚定宪法和法律

之上的观念。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核心要素之一，只有在

整个社会中形成宪法和法律至上的观念，社会主义法治

才能真正建立。所谓法律至上，也就是法律在人们心中

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个人、一切社会组织、一切国

家机构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活动，都被纳入法

律的统治之下，即“法律之上没有国王”，最高统治者也是

法律统治的对象。法律功能的发挥必须依靠人们对它的

信赖和尊重，这才是形成良好法治环境的基础。法律只

有被信仰才能有“生命”，才能内化为人的自觉行为。

最后，法律信仰是法律能够得以有效和正确实施的

强力支持。法律的良好实施离不开人们的守法精神，没

有良好守法精神的支持，法治就难以实现。正如川岛武

宜所言：“大凡市民社会的法秩序，没有作为法主体的个

人的守法精神是不可能维持的。”［４］另外，人们的社会生

活是变化万千，极为丰富的，而法律规范相对于社会生活

实践总是相对滞后的，也即法律会有“漏洞”存在，在这种

情况，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节上就会出现“空隙”，需要人

们，尤其法律适用者对法律进行“补救”，而补救的正确合

法与否，能否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支持，这就需要人们良好

的法律信仰，一切依法而行。

当代大学生正身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他们将面临

很多矛盾和冲突，面对各种思想观念的影响和诱惑。他

们应该时刻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自觉坚守社会主义法

治理念，把法律作为自己的信仰，尊重法律，信赖法律，做

一个守法的好公民，把法律作为衡量自己行为的一个重

要准则。

３　以贴近大学生生活实际为要求
大学生学习法律，形成法律信仰是为了把法律应用

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自觉遵守法律，把法律内化到自己

的行为之中。但是这些大学生学习的是各种各样的专

业，法律专业以外的学生，他们一般不需要全面了解法

律，没有精力也没有必要对法律进行全面的学习，需要学

习和掌握的是与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的，也就是关联其

实际权利和义务的法律知识。这也是０５方案关于法律
素养教育设置的重要目的之一，那就是解决当代大学生

“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美国大学的法律素质教育在这方面做得就比较好。

美国高校的法律素养教育比较贴近生活实际，是一门实

践性很强的学科教育。课程内容涵盖求学、就业、婚姻家

庭以及将来的经济生活等。其中最引入注目的是，在美

国一些高校有一门法律素养课程叫“街道法”，取意为这

门课程的实用和普及程度就像出门上大街一样，是每个

人在生活中都经常接触的。该课程深受大学生们的

欢迎。

反观我国目前的法律素养教育课程，法律基础部分

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只占２章。以高等教育出
版社的版本为例，在２０１３年修订版中，法律基础部分是第
五章和第六章，其中第五章是“领会法律精神理解法律体

系”，主要讲了法律的概念，社会主义的法律精神以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第六章是“树立法治理念维

护法律权威”，主要是讲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以及要维护

法律的权威。从法学的视角来看，这两章都是法理学的

范围，没有涉及到实际的法律。

为了弥补我国高校法律素养教育脱离大学生生活实

际的缺陷，一些高校开始探索开设一些能够提升大学生

法律素养的选修课，结合大学生的生活实际以及未来走

向工作岗位的需要来设计课程的内容。比如暨南大学、

湛江师范学院等高校都开设有大学生与法的选修课。该

课程主要内容有高等教育与法、从事民商事活动与法、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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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家庭生活与法、职业劳动保障与法，甚至还有一些基本

的法律文书写作与在遇到法律纠纷时如何获得社会法律

服务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涉及到大学生的当下生活实际

以及将来就业中的方方面面，因此深受大学生们的欢迎。

４　以养成法律思维方式为追求
对于一位当代大学生来说，法律知识可以随时学习，

法律条文可以随时查找。各种关于法律法规的汇编摆满

了各个书店，如果你想查找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条文，只

需要买一本婚姻家庭法律汇编就可以了。甚至，随时可

以下载任何你想要的法律条文，法律文件都是对外公布

的。甚至你还可以搜索到外国的法律文献。但是学习了

法律知识，掌握了法律条文，未必就能够运用法律，你还

需要养成一定的法律思维方式。

法律思维是一种特殊的思维，它以合法性为向导，要

求在面对有关事件时，学会用“法律的目光”来看待，去分

析其合法与否。当遇到有关法律纠纷时，能够迅速想到

有关的法律程序，诉讼、仲裁、复议等，并知道该怎么去

做。当认定某一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时就坚决抵制，在法

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法律思维能力还指一

定的法律推理能力，即能够把有关法律事实置于有关法

律规范之下，从而得出一定的法律结论。

法律思维方式的养成需要一个过程，甚至是长期的

过程，需要研习者自己去努力，去追求。养成一定的法律

思维方式却是必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它是一个人法

律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当代大学生法律素养

的关键。当代大学生在法律基础的学习中应自觉形成一

定的法律思维方式。

首先，养成一定的法律思维方式是当代大学生在面

临法律事务时能够良好解决的重要条件。我们知道，所

有的法律事务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人们的人身权利和

财产利益，维系着社会的公平和稳定。而这些事务一般

都比较复杂，涉及到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如果一个人没

有养成一定的法律思维方式，他就难以从法律的视角来

观察、分析、判断这些问题，难以使这些问题在法律的轨

道上得到解决，可能会出现对这些事务的处理违背法律

和法治精神的情况，最后甚至会出现采取非法途径来解

决这些纠纷的可能。如此以来，不但于事无补，甚至还可

能带来更大的麻烦。

其次，从经济学意义上讲，良好法律思维方式的形成

有利于提高处理法律事务的效率，降低办事成本。我们

常说法律是一门艺术，一门技艺，对于一件法律事件的处

理，一个具有良好法律思维素质的人与一个不具备良好

法律思维素质的人即门外汉来说会有天壤之别。这就好

比一个有经验的熟练工和一个刚进来的学徒工对于同一

个技术活的处理一样。法律也是讲求效率的，尤其是在

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效率在很多时候就是事情解决成

败的关键。因此提高法律事务的处理效率，迅速解决有

关法律问题，对当事人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后，法律思维方式是法治思维的深层次部分，是实

现法治的关键因素之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就是要改变传统的人治思维，从而实现向法治思维的转

变。法治思维包括人们的法律观念、思维方式等一系列

因素，其中思维方式的转变是关键。因为思维方式是埋

藏在社会文化中的最深层因素，也是最核心因素。只有

一个社会的民众在思维方式上实现由人治思维向法治思

维的转变，这个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法治。我们建国以后，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大量的立法，法律文献的数

量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并不为过。然而，我们的法治建

设却一直不理想，走了很多“弯路”，改革开放前甚至还长

期处于人治思维的统治之下。就今天来说，我们在许多

地方和方面还可以看到人治的影子。因此，实现社会主

义法治中国就必须努力让人们尤其是当代大学生养成一

定的法律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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